附件1
四川省外贸创新专家库（专家）推荐条件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职业道德；

（二）有意愿担任四川省外贸创新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（专家）；

（三）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，具备财政、财务管理、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业务知识，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研究方面，具有先进理念、较高水平；

（四）掌握了解先进地区发展经验，并具有较高的理论造诣，丰富的行业、专业知识和经验，以及趋势研判、综合分析能力；

（五）具有副教授级、副高级专业技术以上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外贸领域工作（教学、研究）3年以上；

（六）熟悉国家及四川省有关外贸中长期规划及有关政策法规，对外贸创新领域特别是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》中所涉及业态模式有较深入研究，并熟悉我省外贸创新发展情况;

（七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廉洁自律，遵纪守法，无行贿、受贿、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；

（八）承诺以独立身份、利害回避等参加相关评审工作，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